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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机场专用设备违法失信信息公布办法

第一条 为强化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监督管理９健全失信约束

机制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９根据 《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管理

规定》《民航行业信用管理办法》以及有关规定９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用机场专用设备 （以下简称机场设

备）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或检验机构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

定９民航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后９相关失信行为信息的公

布工作。

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（以下简称民航局）负责对机场设

备违法失信行为信息的公布工作进行监督管理９负责对机场设备

检验机构的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进行公布。

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 （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）负责对辖

区内机场设备制造商、经营单位的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进行公布。

第四条 机场设备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或检验机构违反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９民航行政机关应当在实施行政处罚决定的

十个工作日内９通过民用机场专用设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公布。

第五条 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依规变更、撤销、确认违法或

者确认无效的９民航行政机关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撤回行政处罚

公布信息并说明理由。

第六条 机场设备的违法失信行为信息的公布期限９按照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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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违规情形９划分为3个月、6个月和12个月。公布期满后９

系统将撤下相关信息。

第七条 机场设备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或检验机构存在以下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９公布期限为3个月：

（一）机场设备出厂交付时９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未随附相关

检验合格报告、技术资料和文件９逾期未改正的；

（二）经营单位未建立机场设备检查验收制度、销售记录９

或检查验收制度与销售记录不健全的；

（三）检验机构及其检验、检测人员泄露机场设备检验、检

测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；

（四）检验机构及其检验、检测人员从事有关机场设备生产、

经营活动的；

（五）检验机构及其检验、检测人员推荐或者监制、监销机

场设备的；

（六）制造商未按要求对已获通告的机场设备申请重新检

验的；

（七）制造商未将质量一致性重大变更情况主动报告检验机

构的。

第八条 机场设备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或检验机构存在以下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９公布期限为6个月：

（一）制造商生产、交付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和能效指标以

及国家明令淘汰的机场设备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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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检验机构利用检验工作故意刁难相关单位的；

（三）检验机构未按照有关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机场

设备检验的；

（四）检验机构出具虚假的机场设备检验、检测结果和鉴定

结论或者检验、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严重失实９未被撤销认

定的；

（五）制造商或经营单位故意影响在用机场设备使用的；

（六）制造商或进口设备的代理机构及销售单位明知机场设

备存在危及安全的同一性缺陷９未按照国家规定立即停止生产或

召回的；

（七）经营单位销售、转售、出租或参与投标未经检验或者

检验不合格机场设备的；

（八）经营单位销售、转售、出租或参与投标国家明令淘汰、

已经报废、或者未按照要求进行维护保养的机场设备的；

（九）经营单位销售、转售、出租或参与投标未经原制造商

认可或未经重新检验合格的改造设备的。

第九条 机场设备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或检验机构存在以下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９公布期限为12个月：

（一）检验机构违反 《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管理规定》９被撤销

认定的；

（二）制造商经认定在设备检验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隐瞒

真实情况等行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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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制造商、经营单位、检验机构拒不接受民航行政机关

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９或者拒绝配合民航行政机关有关调查工

作９且逾期未改正的；

（四）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或检验机构涉及违反相关国家法律

法规９属情节严重的９或者经民航局认定存在严重破坏市场公平

竞争秩序行为、对民用机场运行安全造成危害后果的。

第十条 机场设备制造商、经营单位或检验机构存在违法违

规行为９且未在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内改正的９将

延长公布期限直至整改完成。

第十一条 违法违规单位为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９民航行

政机关应当将其违法失信信息通报其上级主管单位；参加行业协

会的９民航行政机关可以通报其所在协会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3年8月1日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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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民航西藏区局、各监管局。

民航局综合司 2023年6月21日印发




